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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春之饗宴-興隆達人 SHOW 

甄選實施計畫 

一、實施目的： 

(一) 展現「核心素養」能力，積極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 

(二) 認識自我文化，擴展文化接觸，增進文化識能。 

(三) 體認國際文化的多樣性，具備學習不同文化的意願與能力。 

(四) 增進學生了解自我，積極創作、發展個人潛能。 

(五) 發展欣賞、分享的知能，進而尊重他人、促進班級團隊合作。 

   

二、實施原則： 

(一)機會均衡原則：每年度每人以報名參與個人一次表演為原則。 

(二)合作學習原則：為鼓勵學生發揮團隊合作學習，報名表演以團體為優先      

演出。 

(三)自由參與原則：為不增加學生學習壓力，報名參與表演之學生以自主報      

名為原則。 

(四)自勵學習原則：報名參加表演之個人或團隊，應自行利用時間加強練      

精熟，展現完美演出。 

(五)鼓勵多元原則：鼓勵參與演出節目能多元方式展現，讓學生體認各種樂      

器、歌唱方式讓表演節目各有其特色。 

三、實施內容： 

(一)對象：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 

(二)節目甄選觀摩時間：113年 4月 8日(一)起  

    (視報名節目多寡增加甄審時間)。 

(三)時間：113年 5月 1日(三)8：10。 

(四)地點：本校活動中心三樓。                                                 

(五)表演類別： 

1.以演唱、演(合)奏、說故事、舞蹈、話劇、扯鈴等舞台表演為主，視        

覺藝術或收藏品可用展示與講解方式進行。(音樂性節目佔 2/3以上) 

2.若報名組數過多，由學務處組成評審小組(含藝文老師)，以團體報名、        

特殊性、技術性等層面予審核錄取 (表演節目 20個為上限)。 

3.甄選共計錄取 12個表演節目，每個表演時間以 3-5分鐘為限，共計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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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低年級 3個節目，中年級 4個節目，高年級 5個節目為原則(不足額

錄取隊數時，得由其他年級遞補)。另有合唱團、幼兒園、六年級畢業

戲劇已規劃展演共計 8個節目；預計總共 20個節目。 

4.班級團體表演：以 10人為上限(同班則不限)，請利用課餘時間自行練       

習。(跨年級報名時以最高年級參賽者列為甄選年級) 

  (六)報名資格及報名方式： 

1.採自由報名。 

2.凡為目前就讀本校之學生，以個人、小組(可跨越班級、年級)或班級

為單位皆可報名。 

3.推薦報名表請至學務處索取紙本或於校網下載列印後填寫。 

4.推薦報名表填寫完成後，需經由藝文領域任課教師或綜合領域任課老

師 (導師)審查合格後於報名表推薦簽名，方可持推薦報名表繳交至學

務處訓育組報名。 

  (七)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13年 3月 1日(五)前將報名表件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四、 注意事項： 

  (一)凡參加甄選演出之個人或團體，必須在場聆聽他人之演出，以收切磋

觀摩之效果。 

  (二)甄選時間以三分鐘內結束為原則，最多延長 30秒。 

  (三)為提升甄選演出內容品質，若報名甄選後或已錄取後，因疏於練習而

致表演內容生澀不連貫者，學務處有權取消報名資格；俟練習熟練後

再安排演出。 

五、 獎勵： 

  (一)凡報名參與節目甄選者，達佳作以上者發贈榮譽貼紙 3 張。 

  (二)凡表現優秀且可參加才藝表演會正式演出者發贈榮譽卡 1 張，並於

「興光閃耀藝飛揚」護照認證乙次以資鼓勵。 

  (三)凡以班級為單位參加報名甄選表現優異，且可參加才藝表演會者，發

贈班級金榮卡 2 張。 

六、 經費：由課外社團行政費項下支應。 

七、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袁悠晰         學務主任： 林莉珊         校長：李一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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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春之饗宴 

興隆達人 SHOW 甄選報名(推薦)表 

注意事項： 

 1.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3年 3月 1日(五)前將報名表件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2.本表由報名學生自行填寫，並經藝文領域任課教師或綜合領域任課 

   老師(導師)審查合格簽名後，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報名。 

 3.本報名表每一個節目一張；個人報名以一次為原則。 

 4.表演時間以 3-5分鐘內結束為原則，最多延長 30秒。 

 5.節目甄選觀摩時間由學務處排定後，另行通知。 

 6.為提升演出內容品質，報名參加個人或團隊，應自行利用時間加強練習精熟。 

參賽年級  報名日期  

表演者姓名 

(10人)上限 

 

指導老師  

節目名稱  

需要器材 

□CD播放 

□投影機 

□譜架   支 

□卡帶播放 

□麥克風   支 

□其他           

表演所需時間      分鐘 

表演內容簡述 

 

審核老師簽名  學務處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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